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3月26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预算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绥财绩〔2025〕1号）相关要求，我部门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人社局属全额拨款行政机关单位，独立核算，执行政府会计制度。我局履行社会综合治理、安全生产、优化环境、文明单位创建、计划生育等机关日常公共工作职责，负责全县公共就业服务、养老工伤失业社会保险管理、劳动监察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事业干部管理与人事人才引进等业务工作。具体职能职责为：

1.贯彻执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对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综合管理、监督指导、协调服务。

2.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人力资源流动政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3.负责全县促进就业工作，拟订和落实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组织落实就业援助制度，牵头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4.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标准。落实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办法和全省统一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组织落实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编制相关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参与制定全县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并建立上下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5.负责全县就业、失业和相关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拟订应对预案，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和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

6.牵头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继续教育等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人才工作计划，具体负责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落实吸引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和留学人员来绥（回绥）工作或定居政策，组织实施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政策。落实职业资格制度和职业技能多元化评价政策。

7.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管理权限负责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聘用合同、人员调配等人事综合管理工作，组织实施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管理政策。

8.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全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全县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配合相关部门审核纳入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范围的同级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补贴标准和离退休费，组织实施全县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政策。

9.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农民工工作的综合性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0.统筹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落实劳动关系政策，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监督落实消除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劳动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重大案件。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2024年末，我部门内设股室10个，所属事业单位5个。

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统计信息股、党建办）、人力资源流动管理股（政工股）、行政审批与法规股（劳动关系与农民工工作股、信访维稳股、12333咨询服务热线）、就业促进与工伤失业保险股（含职业能力建设股）、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股、工资福利股、社会保险管理股、劳动保障监察股。

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绥宁县就业服务中心、绥宁县工伤失业保险服务中心、绥宁县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绥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绥宁县人力资源和信息服务中心。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我部门共有编制84人，其中行政编制14人，事业编制70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73人，其中行政12人、事业61人，事业人员中包含参公管理26人；年末实有退休人员43人，离休人员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2075.9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18.34万元，公用经费557.64万元。

1.人员经费1518.34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津补贴、奖金、离休费、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缴费、老干医疗费、抚恤金等。人员经费支出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标准列支。

2.公用经费557.64万元。主要用于为保障基本运行而发生的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取暖费、维修费、差旅费等。公用经费支出严格执行部门预算，厉行节约，控制运行成本。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共计1142.65万元，其中业务工作经费17.69万元，运行维护经费0万元，专项资金1124.96万元。

1.业务工作经费17.69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招考支出8万元，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支出4.69万元，创新创业大赛支出5万元。

2.运行维护经费0万元。

3.上级专项资金1124.96万元。其中就业补助专项资金1124.96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及就业帮扶等方面。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共计10.98万元，都是公用经费，主要包括印刷费支出4.98万元，咨询费支出6万元。公用经费支出严格执行部门预算，厉行节约，控制运行成本。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5.83万元，其中业务工作经费1.02万元，运行维护经费0万元，专项资金4.81万元。

1.业务工作经费1.02万元。都是用于事业单位招考。

2.运行维护经费0万元。

3.上级专项资金4.81万元。都是用于技工学校（技工集训基地）建设项目。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突出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分（详见附件2），得分98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主要绩效如下：

1.就业创业工作。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3416人，为任务数的106.75%；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939人，为任务数的106.48%；全县脱贫劳动力共26058人，就业率达到88.23%，较上年度末提升1.12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严格控制在5.5%以内；完成职业技能培训580人，为任务数的100%；完成创业培训637人，为任务数的127.4%；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0笔2539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2.社会保障工作。办理正常退休527人，办理提前退休30人，审批病退15人；严格按照省市要求按时为全县机关事业和企业职工15452人退休人员和城居保63744人领待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目前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8.79万人、2.93万人、0.8万人、1.93万人、1.89万人，发放待遇分别为0.96亿元、3.07亿元、2.86亿元、0.05亿元、0.04亿元，发放比例100%；2024年受理工伤认定申请96件，其中作出工伤认定80件，不予认定10件，6件正在调查中；通过进行社保基金高频自查、开展社保基金警示教育月活动、发放社保基金宣传手册等方法强化基金监管；邀请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保基金审计检查，有效堵塞漏洞。

3.劳动关系工作。受理欠薪案件14起，为386名农民工追讨工资281.6447万元；接收处理国家欠薪线索平台线索39条，12345政府热线和舆情线索59起，上级交办案件11起，积极处置监控预警平台信息87条；2024年接到书面仲裁申请书164份，调解率81.6%，案件涉及劳动者158人，涉案金额约676.5万元；协助县内38家规模企业建立企业调解委员会，完成33家企业薪酬调查，建立重点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组织。

4.人事人才工作。完成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级晋升工作，对全县符合条件的管理岗位晋升人员进行了档案审核，全县有7人符合条件晋升七级，有75人符合条件晋升八级，有127人符合条件晋升九级；公开招聘58人，工作调动84人；2024年各系列初级职称220人、中级职称134人、高级职称137人；考核正常工资晋级5415人次。

5.重点项目工作。每月邵阳市通报文件中，我县典型案例共4次入选特色亮点模块；我县2024年十件省级民生项目21小项（其中除新生儿免费筛查与诊断、农村水源保障及灌溉能力提升2项还在推进）、七件市级民生项目均保质保量提前完成；绥宁县技工学校（技工集训基地）建设项目2024年已完成概算、预算、图审、财评等程序，并提交县政府常务会通过，已挂网进行项目招标，12月底动工。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执行：财政资金紧张，拨款进度相对较慢，未及时支付到位情况时有发生。

（二）资产核算：不能使用的资产没有及时报废核销。

（三）内部管理：人员较少，有些人身兼多个岗位。

（四）经费保障：公用经费基本支出预算不足。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建议财政及时下达、拨付资金。

（二）做到预算科目与预算执行科目一致。

（三）建议将一些刚性运行支出列入部门基本支出预算。

（四）建议督促单位领导在资金使用的同时，高度重视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附件1-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84
	73
	86.91%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2.43
	4
	2.43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0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
	0
	0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2.43
	4
	2.43

	项目支出
	1266.11
	2450
	1148.47

	1、业务工作经费
	36
	296
	18.7

	2、运行维护经费
	0
	0
	0

	3、上级专项资金
	1230.11
	2154
	1129.77

	其中：就业专项资金
	1230.11
	2154
	1124.96

	技工学校建设专项资金
	0
	0
	4.81

	公用经费
	446.48
	164.58
	571.39

	其中：办公经费
	18.85
	30
	36.55

	水费、电费、差旅费
	87.2
	39
	72.71

	会议费、培训费
	4.99
	4
	1.89

	政府采购金额
	0
	0
	295.8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1110.3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部门预算；严格执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和事前审批制度；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控制行政运行成本。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件1-2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度预算申请（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444.62
	3253.4
	3251.4
	10
	99.94%
	10

	
	按收入性质分：3251.4万元
	按支出性质分：3251.4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218.62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2102.92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16.81万元
	项目支出：1148.47万元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
	

	
	其他资金：15.96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目标设定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就业创业和稳定就业。社保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完成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扩面任务，基金安全、待遇及时支付。开展人才引进和劳动监察维权工作。全民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全县事业单位干部结构日趋合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做好人大、优化营商环境、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平安建设、信访维稳、驻村结对帮扶等日常性工作。提升人社干部服务水平。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除职业技能培训外，其他各项业务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平安建设、信访维稳、驻村结对帮扶等日常性工作稳步推进，单位正常运行。

	绩效

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单位在职人数
	≤79人
	73人
	2
	2
	

	
	
	
	公共就业服务人数
	≥15万人
	20万人
	2
	2
	

	
	
	
	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3200人
	3416人
	2
	2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579人
	580人
	2
	2
	

	
	
	
	创业培训人数
	≥500人
	637人
	2
	2
	

	
	
	
	新增农村转移就业人数
	≥2760人
	2939人
	2
	2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82万人
	1.83万人
	2
	2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0.77万人
	1.29万人
	2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8.5万人
	18.82万人
	2
	2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8080人
	18902人
	2
	2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9000人
	19097人
	2
	2
	

	
	
	
	事业单位招聘人数
	≤100人
	58人
	2
	2
	

	
	
	质量指标
	资金支付准确率
	100%
	100%
	2
	2
	

	
	
	
	受理劳动案件调解成功率
	≥60%
	81.6%
	2
	2
	

	
	
	
	职业培训拿到证书率
	≥80%
	90%
	2
	2
	

	
	
	
	人社政策知晓率
	≥90%
	92%
	2
	2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90%
	92%
	6
	6
	

	
	
	
	
	
	
	
	
	

	
	
	成本指标
	人均人员经费支出
	≤10万元/人
	14.18万元/人
	2
	
	正常提标，包括发放2023年与2024年奖金，且其他社保支出未预算。

	
	
	
	人均公用经费
	≤5000元/人
	5000元/人
	2
	2
	

	
	
	
	其他行政运行费用
	≤8700元/人
	8597元/人
	2
	2
	

	
	
	
	人均公共就业服务费用
	≤5元/人
	4.3元/人
	2
	2
	

	
	
	
	人均社保经办管理费用
	≤5元/人
	4.85元/人
	2
	2
	

	
	
	
	事业招聘人均费用
	≤6000元/人
	2509元/人
	2
	2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增加劳务收入
	≥20000万元
	20493万元
	5
	5
	

	
	
	
	支付社会保障待遇
	≥50000万元
	80182万元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5.5%内
	控制5.3%内
	5
	5
	

	
	
	
	社会保险参保率
	≥95%
	100%
	5
	5
	

	
	
	
	劳动关系与用工环境
	进一步优化
	进一步优化
	5
	5
	

	
	
	
	零就业家庭帮扶率
	100%
	10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98%
	5
	5
	

	
	
	
	受益企业满意率
	≥95%
	98%
	5
	5
	

	总分
	100
	98
	


说明：1.分值设定100分，其中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除预算执行率外的指标应根据权重自行合理设定分值。

2.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大于90分）、良好（80-90分）、较差（60-80分）、差（小于60分）。

3.三级绩效指标按需自行增减行。个别不涉及的二级指标可删除不要。



